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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决议 

[根据第三委员会的报告(A/54/605/Add.3)通过] 

54/186. 缅甸境内的人权情况 

 大会, 

 重申所有会员国均有义务促进和保护 联合国宪章 所载并经 世界人权宣言
1
 和

国际人权盟约
2
 及其他适用的人权文书所阐述的人权和基本自由, 

 意识到联合国按照其 宪章 促进和激励对所有人的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并意识

到 世界人权宣言 申明人民的意志是政府权力的基础,因此表示严重关注缅甸政府仍未

履行其承诺,采取一切必要步骤根据 1990年的选举结果走向民主, 

 回顾其 1998年 12月 9日第 53/162号决议, 

 又回顾人权委员会 1992年 3月 3日第 1992/58号决议,
3
 其中除其他外,委员会决定任

命一名负有一定任务的特别报告员,并注意到委员会 1999 年 4 月 23 日第 1999/17 号决

议,
4
 其中委员会决定将缅甸境内的人权情况特别报告员的任务期限延长一年, 

 还回顾特别报告员的意见,认为缺乏尊重与民主施政有关的权利是缅甸境内所有重大

                         

1
 第 217 A(III)号决议  

2
 第 2200 A(XXI)号决议,附件  

3
 见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1992年,补编第 2号 (E/1992/22),第二章,A节  

4
 同上, 1999年,补编第 3号 (E/1999/23),第二章,A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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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犯人权事件的根源, 

 严重关切如特别报告员所汇报,缅甸境内继续而且加紧压制公民和政治权利的情况, 

 深感遗憾的是缅甸政府未能与有关联合国机制,特别是与特别报告员充分合作,但也注

意到缅甸政府与国际社会之间最近已加强接触, 

 注意到缅甸政府作为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5 
的缔约国,向消除对妇女歧视

委员会提交了初次报告供其审议, 

 1. 表示赞赏人权委员会关于关于缅甸境内人权情况特别报告员的临时报告,
6
 并呼吁

缅甸政府充分执行特别报告员的建议;  

 2. 敦促缅甸政府立即同特别报告员充分合作,使他在没有先决条件的情况下到现场

执行任务,以便他同缅甸政府和社会所有其他部门建立直接接触,以充分履行其职责,并在

这方面感兴趣地注意到该国政府表示将认真考虑特别代表到访一事;  

 3. 欢迎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恢复合作,使委员会得以依照其标准工作规则与囚犯联

系并访问他们,并鼓励继续这方面的合作;  

 4. 表示赞赏秘书长的报告,
7
 并深为关切地注意到载于其中的结论,即除了红十字国

际委员会的访问外,关于大会和人权委员会在其相继的各项决议内一再提出的问题,他无法

汇报具体进展;  

 5. 痛惜如特别报告员所汇报,缅甸境内人权继续遭到侵犯,包括法外处决 即决处决

和任意处决 被迫失踪 强奸 酷刑 不人道待遇 大规模逮捕 强迫劳动,包括童工

强迫迁移以及剥夺集会 结社 言论和行动的自由;  

 6. 表示严重关切加剧镇压任何形式的公开政治活动 任意拘留和逮捕行使其思想

言论 集会和结社自由权利的人士及骚扰他们家人的情况;  

 7. 极力敦促缅甸政府立即和无条件释放被拘留的政治领袖和所有政治犯,确保他们

                         

5
 第 34/180号决议,附件  

6
 A/54/440,附件  

7
 A/54/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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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安全并允许他们参加民族和解的进程;  

 8. 表示严重关切加剧迫害民主反对派,尤其是在去年,特别是迫害全国民主联盟的成

员和支持者,严重关切判处这些人长期入狱的重刑以及政府用恫吓的办法迫使当选议员和

全国民主联盟成员辞职并查封他们的党派办事处;  

 9. 表示关切国民大会的组成和工作程序不容许当选的议员和少数民族代表自由发表

意见,并敦促缅甸政府寻求富有建设性的新办法以促进民族和解;  

 10. 极力敦促缅甸政府考虑到它在不同情况下给予的保证,按照 1990年民主选举中表

示的人民意愿,采取一切必要步骤恢复民主,并为此目的立即与各政治领袖,包括昂山苏姬

及各族裔群体的代表进行实质性政治对话,并在这方面注意到代表人民议会的委员会的存

在;  

 11. 严重关切地注意到缅甸政府没有审查其立法,没有停止强迫人民服劳役的做法,也

没有惩罚那些强迫别人服劳役的人,这些情况迫使国际劳工大会将该国政府排除于进一步

合作之外,直至该国执行国际劳工组织调查委员会关于执行劳工组织 1930 年 强迫劳动公

约 (第 29号公约)的各项建议;  

 12. 极力敦促缅甸政府停止普遍而有系统地使用强迫劳动,并执行调查委员会的各项

建议,并同时注意到缅甸政府 1999 年 5 月颂布的法令,其中命令不得根据城镇法和乡村法

所授权力,强迫征用劳工,并注意到它 1999年 10月的邀请,欢迎国际劳工组织到访;  

 13. 痛惜人权继续遭到侵犯的情况,特别是将矛头指向属于少数族裔和宗教的人士,包

括即决处决 强奸 酷刑 强迫劳动 强行征用为搬运工 强迫搬迁 毁坏作物和农田和

没收土地和财产,从而剥夺这些人的生活资料;  

 14. 又痛惜如特别报告员所汇报仍然存在侵犯妇女权利,特别是难民妇女 国内流离

失所的妇女以及属于少数族裔群体和政治反对派成员的妇女,尤其是强迫劳动 性暴力和

色情剥削,包括强奸的情况;  

 15. 极力敦促缅甸政府确保充分尊重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包括经济和社会权利,并履

行其制止侵犯人权者的义务,包括制止军方成员,并对所有涉及政府官员侵犯人权的指控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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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调查和依法制裁;  

 16. 促请缅甸政府终止被迫流离失所者和其他原因造成的难民流入邻国,并创造有助

于这些人自愿返回本国和安全而有尊严地重新融入社会的条件;  

 17. 感兴趣地注意到秘书长特使最近访问缅甸,目的是同缅甸政府和政治领袖,包括昂

山苏姬以及一些少数族裔群体的代表进行讨论,并呼吁缅甸政府与秘书长进行建设性的对

话,以便秘书长更好地发挥斡旋作用;  

 18. 请秘书长继续同缅甸政府讨论人权情况和恢复民主,并向大会第五十四届会议提

出更多关于这些讨论进展的报告,以及向大会第五十五届会议和人权委员会第五十六届会

议汇报关于执行本决议所取得的进展;  

 19. 决定在其第五十五届会议上继续审议这个问题  

 

1999年 12月 17日 

第 83次全体会议 


